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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东河御府涉嫌欺诈业主 相关部门介入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学

博） 2018年，呼和浩特市

的韩先生在新城区东河御

府B3号楼订购了一套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开盘时，

销售人员要求他多交 2 万

元现金才能选房，这笔钱

没有任何收费凭证不说，

最后竟然不包含在总房款

内。于是，韩先生找开发商

要求退款，却吃了闭门羹。

“小区有1000多户业主，每

户多交2万元，这笔钱到底

交给了开发商，还是第三

方销售公司，用途又是什

么？”业主韩先生提出了质

疑。

买房时被要求交2万

现金

东河御府位于呼和浩

特市新城区，由呼和浩特

市盈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盈润置业”）开

发，该小区分为 AB 两区，

更换过“东河上的院子”

“东河院子”“东河御府”3

个名称。小区于 2018 年开

始销售。据韩先生介绍，

2018 年 10 月，东河御府准

备开盘，他接到售楼部销

售人员通知，称购买需要

排号，除了首付款之外还

需要多交2万元现金。如果

不交2万元，就不能排号选

房。“除了324129元的首付

款，我在购房时还多交了2

万元现金，我也向销售人

员索要过发票或收据，但

是对方一直没有出示。更

让我不解的是，这2万元并

未算在房款总价内，开发

商现在也不承认收取过这

笔钱。”韩先生说道。

采访中，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在韩先生出示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看

到，当时他以9740元/平方

米的价格购买了 B3 号楼

的一套房子，房屋总价为

1014129元，其中按揭首付

款为 324129 元，贷款金额

为 690000 元。记者梳理合

同各项条款发现，韩先生

缴纳的 2 万元现金并未计

算在总房款中，也未在其

他条款中有所体现。

韩先生的情况不是个

例。A1号楼业主徐先生在

缴纳386575元首付款的基

础上，多交了2万元现金；

A1 号楼杨先生首付款为

98 万元，加上多交的 2 万

元现金一共交了100万。除

了上述业主，B3 号楼杨先

生、A1 号楼魏先生、B3 号

楼李女士也反映了同样的

情况。

而对于这 2 万元的用

途，业主们也是众说纷纭，

有的说 2 万可以抵 5 万元

购房款，有的说是手续费，

也有的说是服务费。业主

们觉得收取这 2 万元不合

理后，便找到了盈润置业，

得到的答复是，这笔钱是

第三方销售公司收的，与

开发商无关。

“我当时是在开发商

财务室交的2万元现金，怎

么能与开发商无关呢！另

外，消费者有知情权，不管

是开发商，还是第三方销

售公司，收了这笔费用，就

要说明用途，让大家明明

白白消费。如果是不合理

收费，就应该为业主退还

这笔钱。”韩先生如是说。

开发商：解除合同就

退还服务费

采访中，一些业主表

示，除了上述问题，东河御

府还存在户型货不对版、

违规交房等问题。而对于

开发商解决问题的态度，

业主表示难以接受。

今年 1 月盈润置业曾

发出公示，其中提到：为了

解决双方之间争议，我公

司同意与客户解除商品房

买卖合同，向客户退还全

部房款，并且客户支付之

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

息。对于客户提到的贰万

圆整服务费事宜，我公司

已经通知当时联合销售的

多家公司，如客户与我公

司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

则同意退还该服务费。

“距离买房时已经过

去两年多的时间，按照现

在的市场价格，我们选择

退房就会受到经济损失。”

业主看到开发商的公示

后，包括韩先生在内的众

多业主提出了质疑，大家

是要求退还不合理收取的

服务费，并没有要求退房，

而开发商却将退房和退服

务费捆绑在一起。

4 月 30 日上午，记者

来到东河御府售楼部采

访，表明来意后，一名女

性工作人员称直接管理

人员不在这里办公，记者

需自己去联系他们。5 月

25 日 10 时，记者根据业

主提供的电话拨通了盈

润置业王姓负责人的电

话，当记者表明身份希望

见面采访时，对方却挂断

了电话。

已向公安税务部门移

交此案

2020 年 9 月份开始，

东河御府小区业主陆续将

问题反映至住建、市场监

管等部门。2020 年 4 月 12

日，新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向业主出具了《关于投

诉东河御府违规收取 2 万

元服务费问题的回复》，其

大致内容为：2020 年 12 月

以来，我局着手处理东河

御府购房业主投诉关于盈

润置业违规收取 2 万元服

务费的问题，组织了由购

房业主、开发商及开发商

委托销售公司的调解会，

但未能调解成功。经调查

询问，盈润置业委托内蒙

古助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为“助远房地

产”）为其销售房屋，并向

购房者收取了 2 万元所谓

的服务费。我局执法人员

分别调取了盈润置业和助

远房地产在银行各类账户

的流水明细。通过对比，未

发现该公司有收取 2 万元

服务费的入账信息。对此，

我局向盈润置业下发了询

问通知书，该公司授权委

托人王瑞兵表示该公司未

向业主收取 2 万元所谓的

服务费，并出具了情况说

明。经我局研究认为，该公

司上述行为可能涉嫌存在

非法欺诈、偷税漏税等问

题且涉及金额较大，拟将

上述案件线索移交至公

安、税务等相关部门进行

调查处理。

采访中，新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局长安瑞卿告

诉记者，接到业主投诉后，

他们查询了盈润置业和助

远房地产 2 家公司名称下

的4个账户，都没有发现2

万元入账的流水。而消费

者也没有拿到加盖公章符

合法定形式的合同或者收

据，投诉全凭口述，缺乏有

效证据。“对此，20 多位业

主向我们提供了交款前期

一个时间段内 2 万元取现

的流水。以此推断，东河御

府共有 1000 多套房子，如

果每人都收取2万元的话，

涉及的金额就是 2000 多

万。此案涉及金额较大，且

开发商可能会涉嫌欺诈，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向

公安、税务部门移交了此

案。”安瑞卿说道。

据韩先生等业主介

绍，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

新城区信访部门以及辖区

街道办事处于近期先后组

织了协调会，但是至今还

没有取得进展。

律师：通过诉讼维护

合法权益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

定》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

定，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

外加价，不得收取任何未

予标明的费用。根据住建

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受托房

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在代理

销售商品房时不得收取佣

金以外的其他费用。

6月3日，内蒙古文盛

律师事务所苗荣盛律师在

采访中表示，开发商委托

销售公司来代为销售，对

外来讲，是以开发商的名

义来进行销售，对内来讲，

是一种委托代理的行为。

销售公司对外销售所产生

的法律后果应该由开发商

来承担。作为开发商，不应

该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任

何销售公司。

此外，开发商收取两

万元构成了不当得利。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规定：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

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

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

对此，在协商无法挽回损

失的情况下，建议业主向

法院提起诉讼，将开发商

及销售公司共同作为被

告，要求其返还不当得利，

并承担包括利息在内的全

部经济损失。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刘 惠）

6 月 4 日，家住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双树新村的读者

李女士向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记者反映说：“我家门前

的水上公园北街本来是一

条平坦的水泥马路，去年

由于铺设暖气管道，地面

被挖开，直到现在这条道

路都没有恢复原状，路面

坑洼不平，出行不便。”

6月4日，记者来到赛

罕区水上公园北街，看到该

街道在双树新村附近成为

断头路，位于双树新村的长

达 200 多米的道路坑坑洼

洼，石子裸露，车辆驶过时

尘土飞扬。该路段人流、车

流量均较大，周边分布着双

树新村、舒心园、风华园等

众多居民小区。周边居民都

盼着这条路能尽快恢复原

状。居民们告诉记者，过去，

双树新村平房区的居民冬

天靠烧煤点炉子供暖，去年

政府将水上公园北街挖开，

铺设暖气管道，为平房区的

老百姓接上了大暖，只是大

暖接通后，这条被挖开的路

面未恢复原状。

针对此情况，记者来

到赛罕区城乡建设局村镇

规划办公室，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今年，为畅通

“微循环”，赛罕区要将水

上公园北街断头路打通，

新建水上公园北街呼伦贝

尔南路至赛罕区政府汇成

巷段，全长 600 米，打通后

水上公园北街将从锡林郭

勒南路直接通往昭乌达

路，双树新村这段坑洼路

正是新建工程的一部分，

目前水上公园北街新建道

路工程已完成招投标，正

在办理土地报批征转等开

工前的各项手续，且沿线

还有部分平房需要征拆，

计划今年开工建设。

呼和浩特水上公园北街开挖路段啥时能复原？

水上公园北街双树新村段坑洼不平水上公园北街双树新村段坑洼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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